
超

越

「
為
剩
國
家
」
? 

本
文
原
文
科

•• 

「
白
仍
只
0
3
丘
付
了
仿
玄
。
」4川
心
勻
的
的
付
印
汁
。

、
v

」
取
材
白
白
了
可
」
的
什
O
U了
何
可
主
的
可
的0
3

『
∞m
〈
O
Z口

→
z
m
z
m
「
可
〉
刀
內
ω
→
〉
→m
4
」
一
會
中
的
黨
六
章

.• 

一
令
九
1

一
一
一
五
頁
。
一
丌
夫
之
中
，
作
客
結
出

來
無
論
是
種
種
之
於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設
展
的
限

制
，
但
是
，
基
本
上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未
來
還

是
可
預
期
的
|
會
嘿
，
這
其
中
也
種
酒
著
「
一
福

利
國
家
」
自
放
的
調
遇
與
轉
型
。
最
攻
，
作
各

以
左
農
「
社
會
主
挨
」
政
府
作
為
考
察
的
對
象

，
籍
以
陳
述
面
對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投
展
限
制

哼
，
幾
種
可
汗
的
山
山
路
(
心
」
什
仍
可

3

心
什
」
〈
巾
的
)
。
由

於
，
本
文
對
於
「
『
福
利
國
家
」
情
結
」
'
具

有
澄
清
與
教
賞
的
晶
晶
晶
說
，
因
此
，
即
令
文
章
本

身
的
著
幅
相
會
長
，
但
是
，
我
們
還
是
今
酌
各

種
相
爛
的
文
獻
，
並
以
編
譯
的
方
式
笠
坦
出
這

一
寫
文
章
。

Z 
順
、
民
偽
祥

{
導
論
)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作
為
一
項
客
觀
的
建
制
設
計

，
著
實
引
發
了
各
種
不
同
的
思
辯
。
這
裡
面
包
括

有

、
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為
落
實
充
分
、
完
全

「
公
民
權
」
理
念
的
一
種
建
制
設
計

.• 

二
、
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為
勞
工
運
動
政
治
性

力
量
集
結
展
現
後
的
一
大
勝
利

•• 

三
、
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為
工
業
、
經
濟
發
展

的
一
種
副
產
品

(
8
3
8
Z
E
2
)
.. 

四
、
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為
「
資
本
主
義
」
轉

化
的
結
果
。

概
要
地
來
說
，
「
左
派
」
(
付
了
。
「
的
2
)
論
者

主
要
是
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興
起
視
為
是
隨
著
對

資
本
再
生
產
成
本
的
補
貼
所
帶
來
對
勞
動
階
級
本

身
「
轉
化
力
量
」
(
什z
a
z

可
言
立
〈
仿
向
3
雪
白
」
巾
的
)

的
損
害
。
至
於
「
右
派
」
(
付
了
。
刀
忌
芹
的
)
則
是
強

調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將
會
腐
蝕
十
七
、

十
八
世
紀
以
來
所
創
造
出
來
的
自
由
社
會
的
運
作

原
則
。
當
然
，
近
年
來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客
觀
的
歷

史
經
驗
，
也
使
得
對
於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思
辯
的
系
絡

(
名
的
。
什22
)
增
加
更
多
發
揮
的
空
間
。
像
是
面

對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「
危
機
」
議
題
(
付
了
的
。
立
的
言

。
咱
芝
m
J
E
Z
m
g

汁
的
)
時
，
「
新
左
派
」
與
「
新

右
瓶
」
對
於
「
勞
動
市
場
」
運
作
與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建
制
之
間
的
不
相
容
性
，
找
到
共
同
的
立
論
背

景
。
此
外
，
也
將
注
目
的
焦
點
擺
置
到
若
干
「
福

利
國
家
」
設
計
所
造
成
的
後
果
，
像
是
婦
女
、
少

數
民
族
與
環
境
保
護
等
相
關
政
策
上
。

另
外
，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
.. 

一
般
人
還
是
價
於

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視
為
是
一
種
「
有
價
值
的
」
(

芝
O

互
了
己
的
建
制
制
度
。
連
帶
地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也
被
進
一
步
地
「
殖
民
化
」
(
的
O
J
S
寸
的
)
，
用

以
合
理
化
這
些
先
進
「
資
本
主
義
」
國
家
在
社
會

、
經
濟
與
政
治
相
關
措
施
擴
張
時
所
造
成
的
影
響

。
底
下
，
我
們
正
是
從
這
種
思
考
的
反
辯
出
發
，

試
著
在
「
超
越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」
這
一
大
前
提
底

下
，
來
重
新
思
考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可
能
的
轉
化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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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未
項來
彼的
此發
相展
關

聯順

思主
學雇
主主的
惘理

路

我
們
建
構

了

【
命
題
一
〕

長
期
來
看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是

與
「
自
由
市
場
」
的
運
作
，
互
不
相
容
。
唯
一
的

例
外
是
在
二
次
戰
後
的
環
境
中
，
一
舉
出
現
了
「

經
濟
」
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同
時
擴
張
的
情
形
。
再

者
，
對
「
右
派
」
來
說
，
唯
有
緊
縮
褔
利
供
給
的

規
模
，
才
能
化
解
經
濟
的
危
機
。
但
是
，
對
「
左

派
」
來
說
，
則
是
強
調
一
種
「
基
進
式
的
轉
化
」
(

2

丘
吉
己
可

ω
3
的
咐
。
可
言
立
0
3
)，
亦
即
，
轉
化
成

為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體
制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理
想

才
能
具
體
落
實
。

〔
命
題
一
一
〕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被
視
為
是
現
代
「
資

本
主
義
」
社
會
內
在
整
合
的
一
部
分
。
然
而
，
它

的
發
展
事
實
也
是
一
種
獨
特
的
歷
史
現
象
。
不
過

，
全
盤
地
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解
體
，
也
不
是
解
決

當
前
困
境
的
對
策
。
但
是
，
任
何
企
圖
將
「
福
利

國
家
」
更
進
一
步
的
擴
張
，
也
會
要
失
一
般
民
眾

對
它
的
支
持
認
同
。

〔
命
題
一
一
一
〕

整
體
國
際
政
治
、
經
濟
環
境
的
大
變
革
，
已

經
逐
漸
打
擊
個
別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發
展
條
件
。

亦
即
，
過
去
「
凱
因
斯
理
念
」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建
制
與
目
前
這
種
新
的
經
濟
政
治
環
境
互
不
相
容
。

〔
命
題
四
】

戰
後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'
意
指
為
一
種
「
工

會
」
與
「
資
方
」
權
力
、
利
益
相
互
抗
衡
競
足
後

的
「
妥
協
」
(
主
的
汁
。
可
言
。
。
吾

3
3

」
的
巾
)
。
然
而

，
隨
著
歷
史
事
實
的
發
展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逐
漸

喪
失
這
二
大
陣
營
的
支
持
。
連
帶
地
，
對
當
代
「

左
翼
社
會
主
義
政
黨
」
來
說
，
其
相
關
的
理
念
與

行
動
綱
領
也
必
須
有
所
調
適
，
像
是
採
取
「
資
本

投
資
職
能
的
社
會
化
」

(
5
巾
的
O
旦
旦
足
心
立

0
3
0
喃

自
苟
且
已
主
〈
巾
的gm
Z

芒
另
立

0
2
)的
策
略
。

〔
命
題
五
〕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福
利
供
給
的
擴
充
，
不
僅
使

其
自
身
的
發
展
受
到
了
限
制
，
同
時
，
也
逐
漸
失

去
人
民
對
它
的
支
持
。
此
外
，
它
也
使
得
先
進
「

資
本
主
義
」
國
家
的
階
級
結
構
產
生
變
化
。
因
而

'
逐
漸
腐
蝕
了
它
所
依
恃
的
階
級
基
礎

l

特
別
是

以
往
勞
動
與
中
產
階
級
締
盟
關
係
的
改
變
。
並
且

也
使
人
民
轉
向
其
它
形
式
的
福
利
供
給
模
式
。

〔
命
題
六
】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可
以
理
解
為
在
某
特
定
的
社

會
、
經
濟
脈
絡
中
，
一
種
傳
達
福
利
服
務
的
適
當

設
計
。
但
是
，
持
續
性
的
經
濟
成
長
，
卻
使
得
上

述
的
「
適
當
性
」

(
3
耳
。
叮
叮
」
心
什
巾

3
巾
的
的
)
面
臨
到

挑
戰
。
像
是
在
西
方
工
業
政
治
體
制
中
，
隨
著
消

費
者
選
擇
權
與
社
會
富
裕
的
擴
張
，
引
發
了
人
民

對
於
政
府
部
門
褔
利
供
給
的
不
滿
意
，
致
使
這
些

人
背
離
了
「
公
部
門
」
的
供
給
模
式
，
轉
向
為
「

私
有
部
門
」
的
供
給
模
式
。

〔
命
題
令
】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進
展
不
應
該
被
過
度
的
樂

觀
，
這
是
因
為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本
身
的
發
展
攸
關

到
「
生
產
力
」
與
「
經
濟
成
長
」
的
策
略
|
但
是

這
些
策
略
往
往
又
與
人
類
真
正
需
求
的
滿
足
與
社

會
福
祉
的
目
標
不
相
吻
合
。

底
下
，
我
們
正
是
以
上
面
七
項
命
題
宣
稱
，

來
拆
解
〔
超
越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?
〕
真
體
的
概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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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涵
。

有
關
市
場
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2
月
否
付
的
〈
﹒
付
了
。

芝
m
J咐ω
可
仿

ω
付
印
什
巾
)

有
關
對
於
「
市
場
機
能
」
運
作
與
「
福
利

國
家
」
建
制
相
互
矛
盾
的
誤
解
，
主
要
是
出
自
於

對
「
矛
盾
」
與
「
危
機
」
名
詞
上
的
誤
置
。
這
裡

面
包
括
有
未
能
審
慎
地
處
理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興

起
背
景
以
及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與
「
經
濟
部
門
」
之

間
互
動
的
本
質
。
當
然
，
即
令
如
此
，
也
不
等
於

否
認
在
「
市
場
經
濟
」
體
系
內
，
從
事
「
非
市
場

分
配
」
所
可
能
產
生
的
結
構
性
問
題
，
以
及
對
市

場
活
動
可
能
的
影
響
。
不
過
，
就
上
述
的
宣
稱
來

說
，
妨
彿
意
指
著
我
們
只
能
就
「
市
場
經
濟
」
與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二
者
擇
一
，
作
為
我
們
整
個
社
會

運
行
的
建
制
設
計
。

連
帶
地
二
一
十
世
紀
後
期
至
二
十
一
世
紀
「

人
口
變
遷
」
(
已
S
O
G
Z
B
J
η
o
g
a己
的
客
觀
事

實
，
更
是
直
指
著

.• 

公
共
性
支
出
不
斷
地
擴
張
膨

脹
，
可
能
對
市
場
經
濟
造
成
的
妝
害
，
以
致
於
形

成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制
度
性
的
危
機
。

有
關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人
口
變
遷
上
的
危
機
?
(
〉

口
巾3
0
也
可ω
切
了
」
們
叮
叮
」
的
」
的

O
吭
付
了
。
玄
。
」
吋
印
可
巾
的
付
印
汁
。

4) 

對
制
定
社
會
政
策
的
人
來
說
，
「
老
年
人
口

」
的
客
觀
事
實
，
的
確
是
一
項
值
得
關
注
的
現
象
(

〉
付
一
〈
」

3
的
0
3
ω
3
位
〉
」
什
3
ω
3
3
w
H
ω
∞
ω
u
→
了ω
3
m
w
H
ω
∞

叫
)
。
因
此
，
英
國
政
府
在
一
九
八
五
年
就
提
出
要

全
面
性
地
廢
止
「
政
府
薪
資
比
例
年
金
制
度
」
(

的
Z
Z
E
3

主
白
的
力
旦
旦
旦

2
3
旦
0
3
叭
，
簡
稱

ω
m宅
ω
)
，
藉
以
對
籽
解
經
濟
生
產
職
能
與
稅
基
上

的
U
負
擔
岫
。
(
口
工
的
的

w
…
巴
∞
凹H
七
七-
H
m
l
H
U
U
N
H
l
N

凹
)

事
實
上
，
「
老
年
人
口
」
現
象
所
產
生
的

影
響
是
會
隨
著
個
別
國
家
的
差
異
而
有
所
不
同
的

。
以
「
經
濟
合
作
暨
開
發
組
織
」

(
O
m
g
)為
例
，

推
估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至
二
O
四

0
年
期
間
，
七
十
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增
加
的
比
例
可
以
從
三
十
%
(
像

是
瑞
典
、
丹
麥
等
國
)
到
四
O
O
%
(
像
是
澳
洲

、
加
拿
大
、
土
耳
其
等
國
)
不
等
。

(
O
m
g
u巴
g

u
芯
-
H
O
)不
過
，
整
體
預
估
在
公
元
二
O
二

0
年

時
，
人
口
變
遷
將
會
使
年
金
給
付
大
約
增
加
五
%

的
支
出
二
月

8
.

巴
叮
叮
叮
-
H
U
O
)
總
之
，
隨
著

老
年
人
口
比
例
不
斷
的
上
升
，
將
會
使
這
項
「
跨

世
代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(
付
了
巾
」3汁
的
名
的
三
仿
互
立
0
3
已

。
0
3
可
心
。
什
)
，
面
臨
到
可
能
崩
潰
瓦
解
的
危
險
。

或
者
這
麼
說
，
這
項
以
老
人
為
主
的
制
度
設
計
，

將
會
在
二
十
一
世
紀
面
臨
到
難
以
想
像
的
衝
擊
。

不
過
，
即
令
有
人
口
不
斷
老
化
這
項
客
觀
、

確
切
的
經
驗
事
實
，
但
是
，
上
述
的
推
測
還
是
過

於
大
膽
。
特
別
是
進
一
步
考
量
到
經
濟
成
長
率
、

勞
動
參
與
率
、
勞
動
遷
移
型
態
、
生
育
力
變
化
以

及
退
休
年
齡
的
改
變
等
等
變
項
的
交
互
影
響
時
，

那
麼
，
將
會
使
推
測
變
得
更
加
地
冒
然
危
險
(

Z
N
ω
旦
旦
的
)
。
誠
如
E
什
→
E
3
的
與
旬
的
汁
。
可
♂
三
月

l
白
O
O
U
H所警
告
的

.. 

反
對
完
全
根
據
對
公
元
二
O

四
0
年
老
年
人
口
的
暫
時
性
與
可
疑
性
的
假
定
，

來
改
變
相
閥
的
政
策
規
畫
。
可

Z
Z
W
E

∞
叫
U

J
三
0
7

日
o
o
ξ
w
巴
∞
∞
)
至
於
，
從
經
濟
產
生
的

能
力
或
者
政
權
形
態
的
轉
變
，
來
推
測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發
展
限
制
，
也
是
過
於
偏
頗
。
後
面
，
我

們
將
會
有
更
詳
細
的
論
述
。
總
之
，
「
老
年
人
口

」
的
現
象
對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人
口
學
影
響
(

已
雪
。
有
告
了
古
生
ω
J
F
a
m
)，
還
有
待
進
一
步

的
廓
清
。

有
關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
E
Z
E
Z

的
付
印
什
巾
刀
巾
。
」
弓
巾
的
)

如
果
只
是
根
據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與

「
市
場
經
濟
」
的
運
作
彼
此
之
間
長
期
性
的
不
相

容
，
或
者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無
法
化
解
「
老
年
人
口

」
所
產
生
的
負
擔
，
而
擴
以
宣
稱
說
: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建
制
設
計
即
將
滅
亡
，
那
會
是
過
於
地
貿
然

。
事
實
上
，
不
論
是
採
取
何
種
的
應
對
策
略
，
總

之
，
事
實
證
明
了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在
面
對
各
種
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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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時
，
表
現
出
相
當
強
的
韌
性
。
當
然
，
我
們
也

不
否
認
在
政
府
相
關
的
政
策
施
為
中
，
可
能
產
生

的
副
作
用
，
像
是
公
共
性
支
出
削
減
項
目
還
是
以

對
弱
勢
人
口
群
的
福
利
服
務
項
目
為
主
，
以
及
對

於
像
是
大
眾
普
遍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項
目
支
出
的
保

衛
等
。
不
過
這
也
證
明
了

•. 

一
個
要
求
普
遍
性
「

福
利
國
家
」
存
在
的
不
可
更
動
性
。
(
付
了
巾

」
叮
叮
仿
〈
份
可
的
」
U
A
A
J
」
什
』
\
0
4叮

-
C
3」
〈
仿
呵
，
'
的
心
」
芝

ω
-
4川
印
可
仿

的
付
印
汁
的
-
)

或
者
比
較
持
平
的
說
法
是
.. 
任
何
先
進
工
業

社
會
中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建
制
設
計
是
不
太
可
能

會
消
失
不
見
的
丘
吉
告
哥
哥
)
。
這
是
因
為
，
各

個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都
會
對
新
興
起
的
權
力
內
緬
與

利
益
旨
趣
，
不
斷
地
自
我
調
整
、
重
新
組
構
。
同

時
，
這
種
重
新
組
構

(
2
8
3
3
2

丘
吉

3
)的
量
度

，
也
不
能
只
憑
藉
公
共
性
支
出
的
增
滅
，
而
連
下

論
斷
|
至
少
對
自

E
S
|
〉
星
的
3
3

個
人
來
說
，

「
重
新
組
構
」
的
意
義
應
該
是
放
在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的
「
組
構
化
過
程
」
上

(
2
2
2

月

2
2
2
)

。
(

間
的2
8
1
〉
呈
仿
勻
的g
w

巴
ω
O
H
E
H
∞
)
總
之
，
論

斷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未
來
，
不
能
以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存
在
與
否
或
者
公
共
性
支
出
的
多
寡
來
作
為
判

準
'
而
應
該
是
端
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自
我
調
適
以

後
所
開
展
出
來
不
同
型
態
的
建
制
設
計
(
付
了
。
Q
B

0
4川
芝
m
J
4
H
心
可
巾
的
付
印
什
巾
『
'
。
。
」

3
的
)
。

有
關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建
制
的
類
型
(
〉d
u
o
s哭

。
咱
芝
m
J司
心
可
巾
的
付
印
什
仿
刃
巾
。
」
弓
巾
的
)

表一:界定「褔利國家」的判準

範圍
界域
供給標準

運作方式
財政來源
給付方式

再分配職能

資料來源: Alber ( 1988b) : p452 

全民性/選擇性
廣泛性/局部性

最適原則/最低原則

公共性消費/社會性移轉
稅賦/捐贈

薪資比例/齊一制

累進性/累退性

藉
由
〔
表

一
〕
所
列
舉
的
判
準
(
n
Z
Z
立
印
)

，
我
們
可
以
便
略
地
看
若
干
不
同
型
態
的
「
福
利

國
家
」
建
制
。
不
過
，
在
這
裡
我
們
先
暫
時
避
開

「
意
識
形
態
」
上
的
爭
論
|
像
是
「
右
派
」
與
「

左
派
」
對
上
述
各
項
判
準
不
同
的
認
知
。
在
此
，

我
們
試
圖
進

一
步
檢
視
現
有
各
種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的
分
類
模
式
。
首
先
，
我
們
先
看
刃
﹒
→
」
什
弓
立
的
凹
的

分
類
型
態
，
就
其
原
始
的
內
涵
指
稱
來
看
，

立
什
弓
己
的
的
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分
成
三
種
不
同
的
型

態

、
殘
餘
福
利
模
式
(
→
Z
Z

旦
告
已

芝
巾

J
2
3
3

旦
旦
)

.. 

此

一
模
式
強
調
的
是
透
過
「

私
有
市
場
」
與
「
家
庭
」
三
種
天
然
的
管
道
，
來

滿
足
個
人
的
需
求
。
因
此
，
只
有
當
這
二
種
機
制

失
效
時
，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才
可
以
介
入
，
並
且
一

旦
情
況
好
轉
時
，
就
必
須
立
即
退
出
。

-
7
工
業
成
就
表
現
模
式
立
了
的
主
岳
的
什
立
已

月
至
巾
〈
雪
仿
3
什
l
B
Z
0
3
ω
3
0
0
3
0
且
已
).. 

此
一

模
式
強
調
的
是
基
於
個
人
的
功
績
、
工
作
表
現
與

生
產
力
，
來
分
配
個
人
的
社
會
性
需
求
。
不
過
，

相
闊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也
在
「
市
場
經
濟
」
體
制

下
，
扮
演
著
輔
助
性
的
重
要
角
色
。

三
、
制
度
性
再
分
配
模
式
(
→

Z

」3
叫
什
」
什
立
什
」
0
3
ω
」
可
m
Q」
的
什
「
斗U
C什
」0
3
3
0

丘
仿
」
)
.. 

視
社
會
福
利
為
一
種
社
會
主
要
的
整
合
制
度
，
並

且
是
採
取
普
遍
、
全
民
性
的
服
務
方
式
。

通
常
，
對
立
什
E
C
凹
的
這
種
分
類
方
式
主
要
的

抨
擊
是
因
為
在
現
實
的
運
作
上
，
一
個
國
家
往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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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可
能
統
攝
上
述
三
種
不
同
的
類
型
內
涵

.• 

再

者
，
了
g
c

帥
的
的
分
類
也
流
之
於
「
演
化
」
色
彩
(

2
O
J
C
立
。
言
之
)
|
強
調
從
原
始
的
自
然
分
工
到

工
業
成
就
表
現
，
以
至
於
最
後
的
制
度
性
再
分
配

模
式
。其

次
，
我
們
來
看
日
﹒
子
的

5
0
3

的
分
類
模

式
。
主
可

σ
0
3
主
要
從
「
社
會
性
資
格
」
(

的
O
立
己
的

3
什
」
什J
S
S

汁
的
)
與
「
對
充
分
就
業
的
承

吐
甜
」(
0
0
3
3」什
至
巾3
什
汁
。
咱
C
」
J
m
弓
七
J
o
υ
1
3
。
了
什
)
一
一

個
面
向
，
來
建
構
山
山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類
型
。

表二: Therborn的「福利國家」分類

社會權的保障

低

充分就業
的承諾

充分就業取向
福利規模小

高

強勢、干預性的

福利國家

高

市場機能取向

福利規模小

資料來觀: Therborn ( 1987 ) 

弱勢、補償性的

福利國家
低

藉
由
〔
表
二
〕
的
分
類
，
我
們
可
以
得
出
四

種
不
同
的
範
疇
(
O
R
m
o
o
-

甫
的
)

一
、
強
勢
、
干
預
性
的
福
利
國
家

.. 

係
指
有

廣
泛
性
的
社
會
政
策
，
同
時
政
府
對
充
分
就
業

的
承
諾
性
高
。
這
一
類
的
國
家
包
括
有
瑞
典
、

挪
威
、
奧
地
利
(
芬
蘭
)

一
一
、
弱
勢
、
補
償
性
的
福
利
國
家

.. 

係
指
有

完
善
的
福
利
制
度
，
但
是
，
政
府
對
充
分
就
業

的
承
諾
卻
不
高
。
這
一
類
的
國
家
包
括
有
比
利

時
、
丹
麥
、
荷
蘭
(
法
國
、
西
德
、
愛
爾
蘭
與

義
大
利
)

三
、
充
分
就
業
取
向
且
福
利
規
模
小
的
福
利

國
家

.. 

褔
利
制
度
不
完
備
，
但
是
，
政
府
對
於

充
分
就
業
的
制
度
性
承
諾
很
高
。
這
一
類
的
國

家
包
括
有
瑞
士
、
日
本
。

四
、
市
場
機
能
取
向
且
福
利
規
模
小
的
福
利

國
家

.. 

有
限
的
社
會
權
保
障
，
同
時
，
政
府
對

充
分
就
業
的
承
諾
也
不
高
。
這
一
類
的
國
家
包

括
有
澳
洲
、
加
拿
大
、
英
國
、
美
國
與
紐
西
蘭
。

接
著
，
我
們
再
來
看
間
的
豆
3
0
l〉
豆
。
可
的3

的

分
類
模
式
。
這
裡
再
一
次
的
強
調

.. 

我
們
絕
不
能

認
為
政
府
公
共
性
支
出
的
水
準

(
J
E
Z

皂

的
。
旦
旦
的

X
B
3
2
E
Z
)
是
一
項
可
靠
、
準
確
的

量
度
指
標
。
就
判
別
現
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集
叢
來

看
，
間
的
立3
l
〉
旦
有
的
g

提
出
三
個
不
同
型
態
的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建
制
設
計
.. 

一
、
自
由
主
義
的
福
利
國
家
(
→Z
J
J
Z
Z
J

芝
Z
E

勻
的

m
Z
Z
).. 
強
調
市
場
機
能
的
運
作
法
則

。
再
者
，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給
付
也
只
是
最
基
本
的

，
並
且
還
需
通
過
資
產
調
查
。
換
言
之
，
會
產
生

烙
印
的
後
果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的
供
給
被
認
為
不
應

該
影
響
到
人
民
的
工
作
誘
因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也
鼓

勵
福
利
私
有
化
的
供
給
方
式
。
這
一
類
型
的
國
家

計
有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與
澳
洲
。

一
一
、
保
守
主
義
的
或
統
合
主
義
的
福
利
國
家
(

→
了
巾
。0
3
的
仿
可
ω
什
」
〈
巾\
O
O叮
叮
。
可
心
什
」
叫
什
芝

O
J咐
心
寸
。

耳
其
的
)
:
這
一
類
型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'
往
往
有

其
威
權
統
治
的
歷
史
背
景
(
像
是
德
國
的
俾
斯
麥

傳
統
)
。
亦
即
，
是
將
社
會
政
策
視
為
是
一
種
消

解
工
人
階
級
竄
動
的
工
具
。
同
時
，
由
於
是
結
合

宗
教
力
量
而
形
成
的
統
合
政
權
，
因
此
，
它
也
強

調
回
歸
到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傳
統
價
值
觀
，
並
且

視
褔
利
是
一
種
「
補
助
性
質
」

(
2
σ旦
2

月
許
只
)
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只
有
當
中
介
團
體
，
特
別
是
教
會

，
無
法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時
，
政
府
才
需
介
入
。
總

之
，
在
這
一
類
保
守
主
義
或
統
合
主
義
的
福
利
國

家
建
制
中
，
市
場
的
效
率
與
商
品
化
不
再
是
優
勢

的
運
作
準
則
，
但
是
，
對
於
公
民
的
「
社
會
權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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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
也
沒
有
得
到
很
大
的
重
視
。
這
一
類
的
國
家
包

括
奧
地
利
、
法
國
、
德
國
與
義
大
利
。

一
二
、
社
會
主
義
的
福
利
國
家
斗
志
的

O
旦
旦

倍
3
0
。
可
心
立
們
芝
巾
J
E
可
巾
的

Z

什
巾
).. 

此
一
類
型
強

調
的
是
「
普
遍
性
」

(
C
Z〈
巾
可
的
心
」
斗
的
2
)的
供
給
原

則
，
並
且
廢
棄
市
場
機
能
的
運
作
法
則
。
它
追
求

的
是
一
種
最
高
標
準
的
福
利
品
質
，
而
非
是
最
低

需
求
的
福
利
滿
足
。
因
此
，
固
然
它
是
以
薪
資
比

例
作
為
給
付
的
標
準
'
不
過
它
是
立
基
於
全
民
、

普
遍
性
的
保
險
制
度
底
下
。
總
之
，
這
一
類
型
的

福
利
國
家
建
制
，
「
政
府
」
不
再
是
人
民
次
要
的

依
靠
來
源
，
相
反
地
，
它
是
實
現
所
有
公
民
的
社

會
權
益
主
要
的
工
具
。
因
此
，
這
樣
一
個
由
人
民

勞
動
所
得
所
構
造
的
整
合
性
的
、
普
遍
性
的
與
去

商
品
化
的
福
利
國
家
建
制
，
政
府
自
然
必
須
對
充

分
就
業
給
予
高
度
的
承
諾
與
制
度
性
支
持
。
這
一

類
的
國
家
包
括
有
瑞
典
、
挪
威
。

有
關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轉
變
?
量
的

J
E
Z
ω
g
z

刃
而
已
J
3
巾
的
」
3

可J
c
v
n
d
)

誠
如
前
面
所
提
到
的
，
對
於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未
來
的
討
論
，
不
應
該
是
放
在
它
是
否
消
失
不
見

，
而
是
關
注
在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本
身
的
「
重
新
組

構
」
或
者
是
建
制
型
態
上
的
改
變
等
。
底
下
，
我

們
正
是
從
這
樣
的
理
路
，
來
處
理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的
未
來
(
付
了
巾
芒
E
Z
O

咐
芝
m
J
E
Z
S
Z
m
)
。

首
先
，
我
們
先
檢
視
整
個
國
際
性
的
變
遷
趨
勢
。

第
一
項
結
構
性
變
遷
的
趨
勢
就
是

.. 

全
球
整

體
經
濟
環
境
的
大
變
化
。
這
使
得
個
別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發
展
受
到
相
當
大
的
限
制
。
顯
然
，
由
於

國
際
市
場
經
濟
與
金
融
交
易
體
制
的
建
立
，
使
得

所
有
國
家
的
經
濟
活
動
變
得
更
開
放
|
這
其
中
包

括
資
金
、
勞
動
等
國
際
性
的
流
動
。
換
言
之
，
形

塑
出
一
個
國
際
性
相
互
競
爭
的
環
境
，
當
然
，
這

也
使
得
戰
後
盛
行
的
「
凱
因
斯
主
義
」
(

六
的
三
巾
的
」
2
2
3
)
遭
受
到
嚴
重
的
挑
戰

l

這
是
一

種
強
調
單
一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個
別
地
致
力
於
維
持

一
個
長
期
、
統
合
主
義
式
的
管
制
的
宣
稱
。

對
於
上
述
這
種
新
的
國
際
性
的
經
濟
秩
序

，
有
些
論
者
認
為
這
可
能
反
而
會
使
「
國
家
」

更
趨
向
於
干
預
主
義
形
式

3
3

句
話
汪
古
主
的
什
)

。
再
者
，
由
於
考
量
到
的
效
率
問
題
，
因
此
面

對
這
樣
一
個
國
際
性
相
互
競
爭
的
環
境
中
，
人

民
更
期
待
「
國
家
」
要
有
更
多
的
干
預
作
為
。
(

→
言
可
σ
。
可
三
巴
巴
)
當
然
，
隨
著
跨
國
性
組
織
的

出
現
，
也
助
長
了
「
國
家
」
的
干
預
性
行
為
。

最
明
顯
的
例
子
就
是
「
歐
洲
共
同
體
」
(
付
了
。

m
c
3
惡
心
3
2
3
3
5

且
只
)
、
「
歐
洲
法
庭
」
(
付
了
巾

m
c可
O
B
ω
3

口
O
C

可
什
)
以
及
「
歐
洲
社
會
憲
章
」
(

付
了
巾
m
c
1
0切
的
心3
ω
o
立
皂
白
了
心
立
巾
可
)
相
繼
地
出

現
，
迫
使
會
員
國
擴
大
它
的
福
利
供
給
。
(

2
旦
旦

m
c可
O
B
W
E
S
)
連
帶
地
，
這
種
經
濟

政
治
的
大
變
革
，
是
否
會
帶
來
「
資
本
主
義
」

的
「
解
組
」
(
丘
的
O
J
g

」
N
E
」
0
3
)，
則
是
有
待

更
進
一
步
的
論
證
。

(
2
巾
3
o
p
E
g
u
2
ω
2

.
H
C∞
也
U

「
印
的
了
印
3
丘
∞

ω
G
G
E
J
巾
υ
\油
H
C∞
∞
U

「
印
的
了
心3
丘
C
叮
叮

V
P
H
C∞U
Y
H
叮
叮
閃
閃
∞
l
ω八
戶
)

第
二
項
結
構
性
變
遷
的
趨
勢
是

.. 

以
往
勞

資
雙
方
共
同
認
定
的
「
協
商
」
(
了
」
叩
門

O
立
。

8

喜
可
0
至
凹
的
)
，
也
產
生
了
變
化
。
我
們
以
「
柴

契
爾
政
府
」
作
為
我
們
考
察
的
對
象
。
「
柴
契
爾

政
府
」
基
本
的
理
念
是
將
工
會
勢
力
排
除
在
社
會

政
策
的
決
策
中
、
褔
利
供
給
模
式
也
轉
向
為
私
有

部
門
取
向
。
同
時
，
其
供
給
原
則
也
由
過
去
的
普

遍
性
改
變
為
以
某
特
定
人
口
群
為
主
。
但
是
，
就

這
一
點
而
言
，
「
柴
契
爾
政
府
」
的
政
策
施
為
還

是
以
保
障
若
干
主
要
福
利
服
務
項
目
為
主
|
像
是

對
「
教
育
」
、
「
健
康
」
與
「
年
金
」
福
利
項
目

支
出
的
保
衛
。

2
是

J
o
-
-
O
O
O
U
于
巴
∞

m
u

→
ω
U
\
J
o
-
-
G
O
O
U
U
I
W
H
C

∞
∞
)
 

當
然
，
上
述
的
趨
勢
主
要
是
用
來
說
明
了
工

會
或
者
資
方
對
於
傳
統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共
識
支
持

態
度
的
改
變
。
不
過
這
種
轉
變
的
意
義
性
應
該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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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於
凸
顯
勞
資
雙
方
正
處
於
權
力
拉
鋸
的
動
態
過

程
中
，
而
試
圖
另
外
尋
著
新
的
平
衡
點
。
事
實
上

，
選
舉
的
現
實
結
果
也
證
明
人
民
對
於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支
持
態
度
改
變
並
不
大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這

樣
的
轉
變
，
我
們
留
需
過
於
驚
訝
!

第
三
項
結
構
性
變
遷
的
趨
勢
是

.. 
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過
去
所
引
以
為
傲
的
建
制
設
計
，
卻
也
同
時

為
日
後
的
發
展
帶
來
負
面
性
的
影
響
。
比
如
透
過

分
工
模
式
與
稅
式
負
擔
的
變
革
，
使
得
過
去
中
產

、
勞
動
階
級
的
締
盟
關
係
'
發
生
了
變
化
。
連
帶

地
，
「
公
部
門
」
與
「
私
部
門
」
福
利
供
給
的
區

隔
，
也
將
以
往
固
有
的
階
級
區
分
(
區
分
成
手
工

業
與
非
手
工
業
)
一
舉
打
破
。
使
得
從
前
福
利
供

給
的
選
擇
對
象
，
也
發
生
改
變
。
比
如
對
那
些
專

業
技
術
人
員
、
固
定
受
薪
階
級
以
及
自
營
商
來
說

，
則
是
偏
好
選
擇
私
部
門
的
褔
利
供
給
，
相
反
地

，
公
部
門
的
福
利
供
給
則
只
能
吸
引
少
數
利
益
者

的
注
意
。
(
E
Z
B

石
油
巴
∞
O
U
E
Z
g

之
且
已

工
c
m
u
ω
3
丘
m
w
八
「ω∞
凹
u
z
m
ω付
了
印
3
立
問
〈
ω
3
的
w
八
戶ω∞
∞
)

事
實
上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所
標
舉
對
所
有

人
之
「
安
全
」

(
m
m
o
c立
之
)
與
「
富
裕
」
(

見
主
立
巾
3
日
)
的
人
身
保
障
，
對
中
產
階
級
來
說
，

也
會
形
成
負
面
性
的
刺
激
作
用
，
而
導
致
他
們
改

變
對
政
府
公
共
政
策
的
支
持
態
度
。
像
是
從
過
去

支
持
「
普
遍
性
」
的
福
利
模
式
轉
變
為
支
持
「
殘

餘
式
」
的
供
給
模
式
。
當
然
，
從
某
二
方
面
來
說

，
這
也
意
昧
著
「
消
費
者
主
權
」

(
8
3
m
C
B仿
可

的
O
〈
仿
3
6
3
是
)
觀
念
的
興
起
。
強
調
應
該
擴
大
福

利
消
費
者
的
權
限
，
以
便
於
有
更
多
樣
的
選
擇
機

會
。
不
過
，
雖
然
「
褔
利
消
費
主
義
」
不
必
然
會

使
整
個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就
此
解
體
消
失
，

但
是
，
至
少
在
建
制
型
態
上
會
有
所
轉
變
。
亦
即

，
從
「
全
民
性
」
轉
為
「
殘
餘
式
」
。

(
O
m
g
w
E

∞
∞
U
O
喃
喃
仿w
H
C∞
U
Y
)

總
之
，
藉
由
以
上
的
論
述
，
我
們
歸
納
出
幾

項
重
點
.. 一

、
大
眾
集
體
的
態
度
反
應
，
並
不
直
接
表

現
在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興
起
與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。

換
言
之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「
重
新
組
構
」
也
有

其
它
的
影
響
因
素
。

一
一
、
發
展
私
有
化
的
態
勢
已
經
完
全
成
熟
，

而
另
外
形
成
一
種
「
非
政
府
式
」
的
財
貨
分
配
方
式

(
4川
。
可
哥
的O咐
付
了
的
2
0
3
l
的
什
印
汁
。
印J
J
O
O印
什
」0
3
0

咐

。
O
O
立
的
)
。

三
、
不
論
「
公
部
門
」
或
者
「
私
部
門
」
的

福
利
供
給
並
不
全
然
吻
合
福
利
消
費
者
個
別
的
需

求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消
費
者
必
須
在
福
利
市
場
中
多

作
選
擇
。
自
然
而
然
會
出
現
所
謂
「
背
離
」
(

已
仿
古
立
言
之

O
U什
」3
G
O
E
)的
情
形
|
|
福
利
消
費

者
對
於
「
公
部
門
」
或
者
「
私
部
門
」
之
間
消
費

選
擇
的
轉
換
。

四
、
至
於
'
福
利
模
式
的
選
擇
，
還
是
以
「

私
部
門
」
作
為
優
先
的
考
量
。
不
過
，
這
也
與
個

人
的
支
付
能
力
、
福
利
受
益
的
方
式
、
福
利
方
案

的
可
近
性
與
福
利
品
質
有
關
。

(
U
Z
o
-
-
D
O
O
U
R
U

H
ω∞
∞
叮
叮ω
u

→
心
，
咒
」
。
可

l
D
O
O
U
U
\

心
3
(
]甘
心
七
心
已
心
大
」

m
w

E
∞
叫
)
但
是
，
大
體
而
言
，
在
「
富
裕
」
l

「
個

人
主
義
」
(
印
之
」
立
的3日
H
U可
」
〈
丘
吉
3
)的
信
念
底

下
，
「
私
有
部
門
」
的
福
利
供
給
模
式
還
是
有
其

優
位
性
。

五
、
總
之
，
無
論
是
追
求
更
多
的
富
裕
，
或

者
是
強
調
消
費
者
的
選
擇
，
對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本

身
來
說
，
都
注
定
要
在
深
層
「
重
新
組
構
」
的
過

程
中
，
遭
受
到
傷
害
與
挑
戰
。
當
然
，
就
其
終
極

意
義
來
說
，
這
也
意
昧
著
不
是
以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的
解
體
作
為
最
後
的
下
場
。

有
關
「
經
濟
成
長
」
〈
﹒
ω
﹒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發
展
(

。
可O
芝
付
了
汁
。
「
」3
」
汁
的
。
可
「
」3
」
汁
的
什0

日
勻
。
芝
付
了
)

事
實
上
，
對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最
真
攻
擊
的
批

判
，
是
來
自
於
「
經
濟
發
展
」
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之
間
的
辯
證
關
係
。
一
般
常
見
到
的
論
述
是
:
「

福
利
國
家
」
未
來
的
發
展
將
會
受
到
相
當
大
的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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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，
這
是
因
為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一
直

都
是
「
反
激
勵
性
」

Z
E
J
I
耳
。
有
目
的
」
〈
巾
)
(
缺

乏
誘
因
的
)
，
同
時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也
與
「
經
濟

成
長
」
的
運
作
邏
輯
有
著
固
定
不
變
的
牽
制
關
係
。

就
本
質
而
言
，
強
調
經
濟
成
長
導
向
的
「
福

利
國
家
」
建
制
與
追
求
全
民
福
祉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建
制
二
者
是
無
法
相
容
共
存
的
。
再
者
，
經
濟

成
長
背
後
的
社
會
成
本
l

像
是
因
應
而
生
的
社
會

病
狀
所
帶
來
的
經
濟
成
本
，
也
可
能
對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經
濟
產
生
造
成
阻
撓
。
此
外
，
嚴
格
地
來

說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本
身
的
發
展
是
要
對
退
卻
的

「
經
濟
成
長
」
負
起
一
些
的
責
任
，
但
是
，
戰
後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擴
張
卻
也
為
西
方
工
業
國
家
帶

來
可
觀
的
經
濟
產
能
。
至
於
，
近
年
來
的
經
濟
生

產
模
式
|
對
人
類
有
限
資
源
竭
盡
所
能
的
消
耗
，

也
對
人
類
追
求
一
個
長
治
久
安
的
生
存
環
境
，
構

成
很
大
的
威
脅
。

總
之
，
這
裡
的
意
涵
在
於
指
出

.. 
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發
展
與
「
經
濟
成
長
」
之
問
，
具
有
相
當

深
邊
的
互
動
內
涵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這
一
論
旨
的
討

論
，
有
幾
項
背
景
是
必
須
先
行
考
慮
的
:

一
、
與
其
探
討
如
何
遇
阻
經
濟
過
度
的
成
長

，
不
如
進
一
步
地
思
考
有
關
「
生
態
平
衡
」
(

o
o
o
z
t
g
J
2
E
J」
可
2
2
)

、
「
、
水
續
性
」
(

的
亡
的g

主
ω
E
J
」
C
)
以
及
如
何
構
造
出
一
個
永
續

的
環
境
，
以
便
於
經
濟
的
成
長
等
等
深
層
性
的
問

題
。
因
為
，
缺
乏
一
個
永
續
性
成
長
|
係
指
這
種

成
長
超
出
現
有
生
態
體
系
的
負
荷
能
力
，
這
裡
面

包
括
對
自
然
資
源
的
耗
竭
以
及
缺
之
再
生
、
替
代

資
源
l

那
麼
，
終
將
不
利
於
人
類
長
期
性
褔
祉
的

追
求
。

二
、
「
經
濟
成
長
」
的
問
題
背
後
也
表
述
著
棘
手

、
難
以
處
理
的
社
會
、
政
治
性
難
題
。
像
是

.. 

付
區
域
、
全
球
環
境
的
大
變
革
，
使
得
個
別
「

福
利
國
家
」
不
再
可
以
單
獨
處
理
任
何
一
種

經
濟
產
出
「
再
分
配
」
的
經
濟
活
動
。

的
由
於
個
別
國
家
的
「
經
濟
成
長
」
牽
聯
到
的

是
區
域
性
(
3虫
害
σ
0月
了
。
。
且
1
2
0

汁
的
)
與

外
部
成
本

(
2
什
雪
Z
J
g

泣
的
)
的
諸
多
考
量

。
亦
即
，
這
種
國
際
性
或
者
全
球
共
同
體
的

環
境
，
勢
必
會
牽
制
個
別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
經
濟
成
長
。
因
此
，
將
對
福
利
的
追
求
視
為

是
單
一
國
家
的
「
家
務
事
」
，
會
是
過
於
天

真
。

何
不
論
是
個
別
國
家
的
經
濟
成
長
還
是
全
球
性

的
經
濟
問
題
，
所
營
出
來
的
意
涵
將
是
跨
代

間
的
福
祉
(
J
E仍
可
。
旦
有
已
」O
E

在
可
月
份
)

以
及
一
國
之
內
或
者
是
國
與
國
之
間
的
「
公

平
性
」
問
題
(
」

Z
Z
!
3

丘
」
0
3
ω

」
。
可

」3
汁
的
叮
叮
巾
。
」

0
3
印
」
O
A
C」
什U
I
)
。

總
之
，
討
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未
來
，
絕
不

能
只
停
留
在
「
經
濟
危
機
」
議
題
上
，
事
實
上
，

更
根
本
的
思
考
是
如
何
創
制
一
種
政
治
制
度
，
以

便
於
調
合
永
續
性
環
境
與
人
類
福
利
需
求
之
間
的

平
衡
關
係
'
並
且
是
圓
滿
地
將
二
者
契
合
在
一
起
。

超
越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|
|
對
左
翼
政
府
的
挑
戰

(
由
仿
峙
。
3
位
付
了
玄
的
」
咐
心
可
巾
的
付
印
什
m
u

→
立
的

白
了
印
」
」
巾
3
。
仿
汁
。
的O
O
」ω
」
口
巾
弓O
O
「
，
心
。
只
)

大
致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作
這
樣
的
陳
述

.. 

因

應
於
來
自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政
治
與
人
文
區
位
的
壓

力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型
態
勢
必
要
有
所
調

整
。
事
實
上
，
同
樣
的
發
展
困
境
也
出
現
在
左
翼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政
府
的
身
上
。

誠
如
前
面
所
言
，
全
球
經
濟
環
境
的
變
革
，

使
得
傳
統
的
政
治
經
濟
學
以
及
左
翼
政
黨
的
改
革

策
略
，
不
再
受
到
信
任
。
事
實
上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的
結
構
性
變
遷
趨
勢
所
新
建
立
起
來
的
階
級
區

隔
，
也
不
再
是
過
去
典
型
的
勞
資
對
立
的
階
級
性

格
。
換
言
之
，
這
對
左
翼
政
府
所
慣
以
依
恃
的
社

會
階
級
基
石
，
產
生
不
利
的
影
響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
客
觀
的
經
驗
事
實
，
除
了
指
陳
出
來
對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發
展
限
制
與
自
我
調
適
，
同
時
也
說
明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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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統
的
左
翼
政
黨
的
信
念
與
行
動
策
略
，
正
遭
遇

到
嚴
重
的
挑
戰
。

至
於
，
如
何
來
化
解
這
些
發
展
上
的
困
境
呢

?
有
二
種
對
策
可
以
作
為
借
鏡

.. 

第
一
是
倡
導
「

公
民
權
」
(
付
了
伯
伯3
z
z
g
m
E
O

咐
立
立

N
m
Z
Z
訂

) 
.• 

第
二
是
鼓
勵
促
使
投
資
社
會
化
(

的
O
O
」
ω
」
」N
ω
什
」
0
3
0

咐
付
了
。
」

3
〈
巾
的
什
E
m
3
什

芒
3
2
」
0
2
)
。
針
對
這
二
點
，
我
們
將
作
進
一
步

的
論
述
。

有
關
福
利
與
公
民
權
的
倡
議
主
的
J
E
Z
g
a

付
了
的
問3
衍
了ω
3
o
m
3巾
3
汁
。
喘
口
」
什
」N
m
3的
了
」
訂
)

「
公
民
權
」
(
立
立
N
S

的
至
3
)的
概
念
可
以

用
來
作
為
可
能
的
化
解
對
策
。
亦
即
，
以
社
會
公

民
權
的
運
作
，
作
為
一
種
機
制

(
3
2
百
五
的

3
)
，

藉
以
使
個
人
有
能
力
得
以
應
付
來
自
「
國
家
」
與

「
市
場
機
能
」

雙
重
的
壓
制
。

事
實
上
，
在
政
治
詞
彙
中
，
「
公
民
權
」
是

當
中
一
種
最
旱
的
概
念
，
並
且
有
其
深
遠
的
歷
史

背
景
。
當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概
念
運
用
在
「
褔
利
」

上
，
同
時
也
出
現
所
謂
的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「
社
會

臨
隅
創
刊
」
(
付
了
巾
的

O
O
」
印
」
可
」C
了
汁
的O
喘
口
」
什J
N
m
3的
主
」
七

)
時
，
那
麼
，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內
涵
已
經
被
進
一

步
地
窄
化
了
l

特
別
是
對
那
些
「
新
自
由
主
義
」

的
傳
承
者
，
像
是

→
0
3
3
月
的
百
二
等
人
所
使
用
「

公
民
權
」
的
意
涵
即
是
強
調
一
種
『
積
極
自
由
」
(

惡
的
」
立
后
才

B
C
O
B
)的
觀
念
。
〔
註

一
〕
換
言

之
，
此
時
的
「
公
民
權
」
尚
未
被
發
展
成
為
用
追

求
集
體
性
供
給
(
O
O
J
Z
B才
。
可
2
2

」
0
3
)的
工

具
。
充
其
量
只
是
透
過
「
公
民
權
」
'
來
確
保
個

人
的
「
自
主
性
」

(
2
汁
。3
0
是
)
，
以
便
於
追
求
個

人
的
生
命
目
標
。
因
而
，
「
自
主
性
」
成
為
「
公

民
權
」
的
必
要
條
件
，
同
時
也
賦
予
國
家
進
行
干

預
時
的
正
當
性
。
總
之
，
對
新
自
由
主
義
者
來
說
:

「
一
旦
個
人
被
貧
困
、
繁
重
的
工
作
負
擔
以

及
缺
乏
生
活
的
保
障
所
籍
制
時
，
那
麼
，
就
沒
有

所
謂
真
正
的
「
自
由
」

(
1
σ
ω耳
同
)
。
因
此
，
真

正
的
自
由
意
指
著
他
必
須
擺
脫
上
述
的
束
縛
。
顯

然
，
在
許
多
的
情
況
下
，
唯
有
法
律
的
力
量
才
可

以
實
現
真
正
的
自
由
。
因
此
，
愈
多
的
律
法
意
味

著
更
多
的
自
由
。
」
(
工
的
可ZZ
U

畫

Z
U
立
什
旦

」3

〈
」3
2
3
2

丘
℃
」
ω
E
W
E
E
H
U
U
ω
)
底
下

，
我
們
將
進
一
步
來
看
當
代
學
者
對
於
「
公
民
權

」
概
念
內
涵
的
增
補
。
首
先
，

E
Z
3

苦
己
的
指

出
來
近
代
法
律
所
規
定
政
府
最
低
的
福
利
供
給
'

是
對
「
自
主
性
」
原
則
的
絕
對
性
的
挑
戰
。
亦
即

，
強
調
透
過
政
府
公
共
福
利
(
最
低
原
則
)
的
介

入
，
以
確
保
個
人
「
自
主
性
」
的
行
使
。
換
言
之

，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概
念
已
經
由
過
去
個
人
性
、
消

極
性
的
範
疇
擴
充
到
集
體
性
與
積
極
性
的
社
會
保

障
。
因
此
，
也
有
學
者
將
對
基
本
收
入
的
保
障
視

為
是
對
「
公
民
權
」
概
念
重
新
修
正
的
一
部
分
(

心
。
可
立ω
3
u
H心
∞
叫
叮
叮
叮HK且
也1
月
山
拉
叭
的
心EH
)
U
m
J
J
W
H
ω

∞

ω
U
〈
」3
o
m
3
付
印
3
位
可
」ω
3
什
w
八
戶
也
∞
K
M
)

另
外
，
心
0
至

E

三
的
的
「
正
義
論
」
(
〉

→
了g

之

O

咐
古
巴
泣
。
)
，
也
對
福
利
公
民
權
提
出

辯
護
。
簡
言
之
，
古
芝

J
m旨
在
於
建
立
一
些
社
會

、
經
濟
與
政
治
性
的
原
則
，
藉
以
用
來
界
範
所
謂

公
正
的
社
會

C
5
汁
的
o
n
J
m
什
只
)
。
根
據E
E

凹
的

說
法
，
當
一
個
人
處
於
一
種
想
像
的
「
最
初
境
況

」

(
q
S」
E
J
B
旦
立

0
2
)中
，
他
會
選
擇
下
列

兩
項
原
則
來
判
斷
一
個
社
會
是
否
公
正
。
這
二
個

原
則
的
優
先
順
序
是

.. 

第
一
原
則
:
每
一
個
人
有
同
等
的
權
利
享
受
與
他

人
相
當
的
最
大
限
度
的
基
本
自
由
。

(
均
等
自
由
原
則
)

第
二
原
則

.. 

社
會
與
經
濟
的
不
平
等
之
所
以
如
此

安
排
，
是
為
了

•. 

l

要
使
對
最
不
利
的
人
最
有
利
。
(
差
異
原
則
)

Z

在
機
會
公
平
、
平
等
的
條
件
下
，
職
務
與
位

置
都
對
任
何
人
開
放
。

扣
聯
著
福
利
公
民
權
，

E
E
m

進
一
步
指
出
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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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在
「
最
初
境
況
」
中
，
沒
有
一
個
人
能

夠
事
先
預
知
自
己
與
他
人
的
利
害
關
係
。
因
此
，

他
只
得
選
擇
社
會
的
安
排
。
同
時
透
過
社
會
的
安

排
，
政
府
可
以
確
保
一
個
「
社
會
最
小
限
度
」
(

的
O
旦
旦
弓
」

3
J
E
3
)
，
藉
以
滿
足
所
有
人
的
基
本

需
求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「
最
初
境
況
」
之
中
，
「
基

本
社
會
最
小
限
度
」
才
得
以
運
行
。

二
、
「
差
異
原
則
」
所
追
求
的
是
資
源
實
質

性
的
再
分
配
，
而
非
是
一
種
齊
頭
式
的
「
經
濟
平

等
」
(
巾
。0
3
0
3
」
o
m
D
E
J」
是
)
。
同
時
，
一
旦
「

差
異
原
則
」
能
夠
被
接
納
，
那
麼
，
那
些
最
弱
勢

人
口
群
的
基
本
利
益
就
能
獲
得
保
障
。

總
之
，
對
福
利
主
義
者
(
芝
丘
吉
立
的
什
)
來
說

，
以
上
的
論
述
，
真
有
幾
項
獨
特
的
創
見
，
分
別

是
「
公
民
權
」
、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與
「
志
願
主
義

」
。
個
別
的
說
明
如
下
:

首
先
，
E
E

凹
的
「
正
義
論
」
對
於
福
利
的

辯
護
最
大
的
長
處
是
在
於
:
他
強
調
基
於
每
一
個

人
的
公
民
資
格
而
來
的
廣
泛
性
與
再
分
配
形
式
的
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建
制
。
當
然
，
這
也
是
對
「
新
右

派
」
所
主
張
的
最
少
干
預
的
福
利
供
給
模
式
的
反

HX3 
館
臨
槽
，

其
次
，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(
立
〈
二
呂
立
的

C
)

重
新
構
作
的
觀
念
，
也
被
用
來
反
對
政
府
干
預
管

制
的
過
度
膨
脹
。
顯
然
，
這
也
是
回
應
了
近
代
「
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發
展
事
實
|
從
「
政
府
干
預
主
義
」

(
m
E
Z
」
2
月
后
五
」

0
3
」
的
3
)到
「
新
保
守
主
義
」

(
Z
E
口0
3
也
可
〈

ω
立
的
3
)之
間
的
送
替
演
變
。
不
過

為
了
化
解
這
種
一
方
面
強
調
公
民
的
福
利
社
會
權

利
，
但
又
不
希
望
政
府
的
干
預
過
於
擴
張
膨
脹
的

兩
難
困
境
，
唯
一
適
當
的
方
法
就
是
重
新
界
範
「

國
家
」
與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針
對
這

一
點
，
?
刃
o
m
ω
3
〈
巳
J
S
也
提
出
類
似
的
看
法
。

他
認
為
要
克
服
傳
統
「
國
家
」
與
「
市
場
」
二
分

的
盲
點
，
就
是
要
引
進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的
概
念
。

強
調
一
種
基
礎
更
為
厚
實
的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，
同

時
，
是
以
擴
大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的
交
換
與
互
助
的

領
域
，
來
取
代
以
往
將
人
們
需
求
「
向
外
求
」
(

2

汁
的1
3
ω
」
A
N
J
3
0
)
的
情
形
'
並
且
也
要
放
棄
以
「

國
家
」
、
「
市
場
」
作
為
滿
足
需
求
的
唯
一
的
二

個
依
靠
來
源
的
觀
念
。

2
日

ω
3
〈
已
」
o
p

也
g
u

芯

N
o
b
)換
言
之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實
現
，
可
以
從
三
種

不
同
的
界
面
來
達
成
。
第
一
種
固
定
削
減
政
府
的
干

預
職
能
;
第
二
種
是
重
新
定
位
互
助
的
社
會
職
能

.• 
第
三
種
則
是
建
構
出
社
會
更
顯
明
的
「
可
見
性
」

(
〈
」
的
」
U
A
J」
什
只
)
。
(
刃

0
的
印
3
〈
印
J
J
0
3
.〕
戶
。
∞
∞
叮
叮

N
O
M
)

最
後
，
強
調
在
一
個
面
向
更
廣
的
福
利
多
元

主
義
中
，
進

一
步
擴
大
「
志
願
福
利
」
(

〈
O
J
E
E
可
惜
在

J
E
Z
)
的
角
色
。

從
福
利
多
元
論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「
商
業
部
門

」
以
及
「
志
願
部
門
」
可
以
籽
緩
過
度
仰
賴
「
公

部
門
」
福
利
供
給
的
現
象
。
而
當
中
，
又
以
「
志

願
部
門
」
被
視
為
是
最
具
吸
引
力
的
一
種
社
會

性
、
利
他
性
的
發
揮
場
域
，
並
且
也
沒
有
出
現
像

是
強
制
性
、
集
權
式
以
及
僵
化
等
陋
習
。
(
主
印
丘
吉
吃

ω
3

且
工
印
汁
。
了
w
H
ω∞
H
U

六
可
ω
3
。
可

u
(戶
已
∞H

f〕O
T
J
3
的
0
3
w
H
ω
∞
U
1
)

此
外
，
從
政
治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「
志
願
部
門

」
的
運
作
，
也
可
以
使
過
去
的
慈
善
美
德
重
新
復

甦
'
並
且
這
種
施
|
受
之
間
非
正
式
、
親
密
聯
帶

的
互
動
關
係
，
也
取
代
了
正
式
、
優
化
、
非
人
性

的
福
利
給
付
模
式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自
然
使
得
就
「

主
動
公
民
權
」
(
印
。
立
〈
的
立
立N
巾
3
的
至
3
)的
增
補

上
，
政
府
的
「
公
部
門
」
逐
漸
失
去
活
動
的
空
間
。

(
Q」
」
丘
。
可w
H
C∞
M
u
z
z可
可
ω
吃
喝
H
C∞
A
U
刃
印
」
的03
W

H
ω
ω
O
U
T
(
3

」
G
了
什w
H
ω
ω
0
)

總
之
，
「
志
願
部
門
」
的
擴
張
與
興
起
，

涵
攝
下
列
幾
種
不
闊
的
內
涵

.. 

一
、
「
志
願
部
門
」
對
於
人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
有
更
為
敏
銳
的
知
覺
能
力
。
同
時
，
在
相
關
的
建

制
變
革
上
，
也
較
為
主
動
、
積
極
。

一
一
、
「
志
願
部
門
」
往
往
是
一
種
「
由
下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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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」
的
建
制
方
式
。
亦
即
，
是
一
種
小
規
模
、
分

殊
化
、
非
正
式
化
與
非
專
業
化
的
組
織
、
建
構
型

態
。

三
、
由
於
是
獨
立
的
運
作
方
式
，
因
此
，
「

志
願
部
門
」
可
以
更
快
速
、
有
效
地
將
人
民
的
福

利
需
求
反
映
給
政
府
。

四
、
「
志
願
部
門
」
的
運
作
機
能
，
也
使
得
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者
社
群
，
比
較
能
夠
知
覺
到
自
己

的
長
處
與
自
我
的
認
同
，
從
而
，
可
能
更
有
效
地

爭
取
到
自
己
的
權
益
。

有
關
對
福
利
公
民
權
的
評
價
(
芝

Z
E
Z

們
」
什
」Nm
3
ω
了
」H
U
H〉
3

〉
切
的
仿
的
的
哥
的
3
什
)

持
平
地
來
說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
的
確
是
讓
人
們
享
受
到
前
所
未
有
的
社
會
權
益
，

但
某
方
面
來
說
，
它
也
使
個
人
的
權
限
受
到
了
削

弱
，
同
時
，
也
動
搖
了
個
人
或
者
社
區
之
間
的
互

助
聯
帶
，
進
而
，
使
國
家
與
專
業
的
權
威
入
侵
到

個
人
私
有
的
生
活
領
域
裡
。
面
對
這
種
發
展
上
的

困
盾
，
我
們
也
分
別
提
出
加
強
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原

則
、
強
勢
的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以
及
擴
充
「
福
利
志

願
主
義
」
三
種
對
應
的
選
擇
。
不
過
，
就
「
社
會

主
義
」
政
府
(
的
0
2
巳
倍

3
0
。
可
心
。
己
的
立
場
來
看

，
這
三
種
對
應
策
略
還
是
無
法
化
解
他
們
的
困
境

。
這
是
因
為

.. 

首
先
，
→
o
s
E
Z
E

二
等
人
所
倡
議
的
「
社

會
公
民
權
」
的
概
念
，
某
方
面
來
說
，
也
是
過
於

「
自
我
中
心
」
(
〉3
0」0
日

3
3
0
)

、
「
演
化
色
彩
」

(
2
o
J
E
」
O
Z

之
)
與
「
歷
史
相
對
論
」
(

了
叫
的
汁
。
可
」
0
」
的
什
)
(
→

c
可
3
。
「
w
…
戶
已
∞
m
w
H
ω
ω
o
u玄ω
3
3
w

戶
已
∞
口
可
U

白
」
丘
丘
的3
w
H
ω∞H
U
W
U戶已
∞
凹U
刃
O
O
T
J
巾
w
八
戶
也

叮
叮
立
的
J
F
巴
巴
)
。
同
時
，
對
於
「
公
民
權
」

「
權
利
」
、
「
福
利
」
與
「
國
家
」
之
間
的
互

動
內
涵
，

E
3
Z
J
J

的
說
明
也
是
過
於
正
面
、
和

緩
。
像
是

•. 
一
、
三
月
的
百
二
經
常
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表
述

為
純
粹
是

一
種
「
公
民
權
」
社
會
權
益
的
延
伸
，

而
無
視
於
不
同
階
級
公
民
權
益
彼
此
之
間
的
競
爭

(
鬥
爭
)
性
格
。

二
、
吉
可
的
百
二
對
於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權
力
的

擴
張
所
產
生
的
附
作
用
，
也
少
有
著
墨
。
換
言
之

，
並
沒
有
洞
悉
到
福
利
擴
張
時
，
所
可
能
帶
來
的

「
新
獨
裁
主
義
」

(2
童
話
的
苟
且
」
的3
)或
是
福
利

科
層
的
過
度
膨
脹
(
J
3
3
日
有
足
巨
可

B
E
Z
Q

)
。
(
口
」
O
巾
V
F
H
C
O
M
U芝巾U
巾
可
通
H
C
O∞
)

三
、
三
ω
可
的
Z
J
J
等
人
也
低
估
了
「
公
民
權
」

的
「
權
利
」
與
「
責
任
」
彼
此
之
間
的
互
動
內
涵

。
包
括
『
公
民
權
」
背
後
所
必
須
付
出
的
成
本
以

及
對
成
員
資
格
的
限
定
等
。

四
、
5
3
Z
J
J

等
人
更
忽
略
了
公
民
權
益
行

使
的
客
觀
環
境
。
這
其
中
包
括
有

.. 
與
「
國
家
」

之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以
及
「
國
家
」
對
公
民
權
益
行

使
峙
的
限
制
。
(
事
實
上
，
這
裡
也
透
發
了
一
項

兩
難
的
困
境
.. 

一
方
面
我
們
期
望
儘
量
削
弱
政
府

的
權
力
，
但
是
，
公
民
權
益
的
強
化
與
運
作
，
卻

是
需
要
政
府
之
權
力
與
權
威
強
勢
性
的
下
達
(
至

3
C

W
八
戶
也
∞
-
1
)
)

其
次
，
回
到
E
E
m

對
於
福
利
的
辯
護
，
也

有
一
些
的
問
題
是
值
得
我
們
進
一
步
深
思
的
:

一
、
對
於
E

豆
的
所
堅
信
的
「
契
約
論
」
(

8

3
3
2

月
」
印2
)
，
其
背
後
哲
學
基
礎
的
預
設
，

會
有
很
大
的
爭
論
性
。

(
2
至

Z
T

旦
司
m
u

玄
的
心
」
的W
H
ω∞
ω
)

二
、
從
「
最
初
境
況
」
到
所
謂
「
正
義
」
二

大
原
則
的
假
定
，
都
與
人
類
真
實
的
本
性
、
發
展

事
實
差
距
過
大
。

三
、
E
E

凹
的
「
正
義
論
」
對
於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若
干
迫
切
的
議
題
的
確
提
出
洞
悉
性
的
見
地

。
但
是
，
它
還
是
只
停
留
在
哲
學
層
次
上
思
考
，

而
缺
乏
具
體
性
的
建
制
設
計
。
像
是
:
要
透
過
怎

樣
的
經
濟
體
制
設
計
來
落
實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原
則

?
如
何
實
現
一
個
公
正
的
社
會
?
政
府
的
再
分
配

職
能
如
何
能
夠
避
免
掉
科
層
化
的
陋
習
?
以
及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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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如
何
延
續
下
去
?

總
之
，
客
觀
地
來
說
，
不
論
是
否

3

百
二
的

「
公
民
權
」
，
還
是
E
E
m

的
「
正
義
論
」
，
都

有
其
積
極
的
一
間
，
至
少
對
於
「
自
由
」
與
「
自

主
」
的
提
昇
有
正
面
的
助
益
。
但
是
，
「
公
民
權

」
、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與
「
志
願
主
義
」
的
概
念
內

酒
，
還
是
有
其
不
可
迴
避
的
問
題
意
識
。

一
、
首
先
，
就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實
現
來
看
，
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概
念
內
涵
之
於
「
國
家
」
的
意
義

性
應
該
是
在
於

.. 

強
調
「
國
家
」
權
限
的
「
擴
充

」
與
「
自
制
」
的
雙
重
性
(
U
O付
了
丘
吉
名
付
了
。
可
且

印
3
丘
B
O
Z

丘
吉

C
3
的
。
可
苦
旦
)
。
因
此
，
相
應
而

來
的
議
題
應
是
人
民
如
何
有
效
地
行
使
「
公
民
權

」
，
以
便
能
真
正
的
監
督
「
國
家
」
。

一
一
、
其
次
，
就
以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的
再
興
來

作
為
調
合
的
機
制
來
看
，
這
其
中
可
能
意
涵
著
對

實
際
歷
史
事
實
的
誤
解
。
比
如
經
常
是
將
戰
後
「
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視
為
是
一
種
「
國
家
社
會
主

義
」
(
m
g汁
。
的
O
立
丘
吉

3
)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可
能

出
現
的
分
析
盲
點
是
忽
略
了
其
它
形
式
的
「
權
威

國
家
主
義
」

(
2
5
0
立
g

立
旦
旦
旦
前

3
)的
客

觀
存
在
|
像
是
史
達
林
統
治
下
的
蘇
聯
帝
國
。
(

2
E
E

什
N
印
的
w
H
ω叫
∞
H
R
m
O
)此
外
，
「
資
本
主

義
」
、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或
者
「
市
場
」
與
「
國
家

」
之
截
然
顯
明
的
二
分
法
，
也
需
要
重
新
的
界
範

。
連
帶
地
，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、
「
志
願
主
義
」
與

「
經
濟
部
門
」
三
者
之
間
的
關
聯
，
也
需
要
更
為

細
闊
的
思
考
。
像
是
有
人
將
「
經
濟
體
系
」
視
為

是
獨
立
於
「
國
家
」
與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的
第
三
部

門
.• 

但
也
有
人
(
特
別
是
三
ω
3
)
將
「
市
民
社
會

的
內
涵
直
接
化
約
到
「
經
濟
」
或
者
生
活
需
求
的

範
疇
上
。

(
2
穹
的

0
2

已
∞
。
“
惡
ω
l
H
b
)此

外
，
也
有
學
者
認
為
必
須
透
過
「
國
家
」
的
管
制
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的
社
會
性
職
能
才
得
以
順
利
地

運
行
。
(
否
g
p

出
自

ω
H
U
N
M
)

三
、
最
後
，
就
「
福
利
志
願
主
義
」
的
擴
張

來
看
，
也
有
三
點
是
值
得
深
思
的

.. 

付
實
際
上
，
「
志
願
部
門
」
與
「
公
部
門
」
之

問
福
利
品
質
的
優
劣
比
較
，
至
今
尚
未
取
得

定
論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也
應
該
將
對
「
志
願
部

門
」
的
思
考
擴
大
到
其
發
展
的
限
制
與
內
在

可
能
的
缺
失
土
，
而
不
是
一
昧
地
凸
顯
「
志

願
主
義
」
的
狂
熱
。

叫
即
令
是
堅
持
「
政
府
失
敗
」
或
者
「
褔
利
各

元
主
義
L

，
但
是
一
項
客
觀
的
事
實
還
是
存

在
著
。
那
就
是

.. 

「
政
府
」
仍
然
還
是
主
要

的
福
利
機
構
單
位
(
工
且
正
吃
呂
立
工
心
甘
于
巴

∞
八
戶
)

同
即
令
有
某
些
政
府
褔
利
供
給
的
項
目
已
經
被

強
制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所
取
代
，
但
是
'
，
這
也

不
等
於
說
個
人
(
特
別
是
弱
勢
的
人
口
群
)

的
社
會
性
需
求
，
可
以
藉
由
自
己
或
其
他
人

的
志
願
力
量
充
分
地
獲
得
滿
足
。
室
里
?
巴

∞
ω
u
n
了
印
『
，
」
什
U
I
→
可
巾3
立
的
油
H
m
v
c
o
u口。

ω芝
ω
ω
3
w
H
ω
∞
∞
)

有
關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與
投
資
的
社
會
化
(

芝
的
」
咐
心
可
巾
的
付
印
汁
的
心
3
丘
付
了
的
ω
o
o」ω
」
」N
ω
什
」0
3
0
4川

-
3〈
仿
的
什3ω
3
什
)

另
外
一
項
化
解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福
利
國
家

發
展
危
機
的
對
策
就
是
，
鼓
勵
投
資
的
社
會
化
。

亦
即
是
思
考
左
翼
政
權
如
何
在
現
行
自
由
代
議
政

治
體
制
下
，
做
到
經
濟
職
能
的
社
會
化
。

面
對
環
境
的
大
變
革
，
左
翼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
」
政
府
過
去
所
堅
持
的
意
識
型
態
與
信
念
，
都
必

須
重
新
調
適
。
這
其
中
包
括
強
調
社
會
公
民
權
(

這
是
相
對
於
經
濟
公
民
權
)
，
以
及
立
基
於
勞
動

階
級
的
利
益
組
合

(
2
印
的
m
g
m

的
)
。
換
言
之
，
左

翼
政
府
必
須
跳
脫
出
傳
統
勞
動
工
人
的
階
級
形
式

，
而
以
另
外
不
同
的
階
級
流
動

(
O
E
m
m

s
o
u二

C
E

」
0
3
)與
政
治
流
動

(
3
了
什
古
巴

E
O
U二
寸
丘
吉

3
)
作
為
新
的
對
應
策
略
(
印

什
可
印3
的
咐
。1
3
ω
什
」
〈
巾
的o
n
f山
」
」
的
汁
的
什
可
印
什
m
G
V
\
)
。
岡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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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，
一
方
面
它
必
須
要
擴
大
原
有
的
階
級
基
礎
組

合
;
另
外
一
方
面
則
是
在
經
濟
政
策
上
要
放
棄
過

去
「
凱
因
斯
主
義
」
間
接
式
的
干
預
政
策
，
而
改

採
取
直
接
性
的
干
預
，
以
確
保
充
分
的
資
本
投
資

。
換
言
之
，
對
左
翼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政
府
來
說
，

「
經
濟
職
能
」
的
掌
控
，
是
影
響
其
是
否
達
成
新

的
階
級
聯
盟
以
及
可
否
轉
型
成
功
的
重
要
關
鍵
因

素
。

不
過
，
即
令
是
以
「
社
會
化
」
作
為
解
決
的

對
策
，
但
是
，
這
些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政
府
還
是
又

要
面
臨
著
三

0
年
代
同
樣
的
「
兩
難
」
(
丘
二
雪
言
)

.. 

如
何
調
合
變
遷
所
帶
來
的
短
期
性
的
成
本
問
題

。
針
對
此
一
問
題
，
間
的
2
8
1
〉
旱
的
3
2

提
出
了

解
決
的
對
策

.. 

採
取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的
形
式
(

付
了
巾
咐
。
可3
0

吭
芝
印
白
的
l
m
ω
可
3
巾
可
的
‘4
H
C
3
位
的
)
。

有
關
「
曼
薪
者
基
金
」
與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政

府
的
兩
難
三
名
巾
l
g
3

穹
的

-
E
E
m
ω

孟
付
了
巾

的O
O
」
ω
」
口
。3
0
。
可
ω
什
」0

口
」J
m
3
3印)
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(
E
G
m
l
m
句
話

3
-
E
E
m
)

最
初
的
構
想
是
來
自
瑞
典
「
商
業
聯
盟
會
議
」
(
「
0

)
，
它
主
要
是
用
來
解
決
某
些
特
例
的
情
況
。
這

是
由
於
原
初
的
薪
資
政
策

Z
S
巾
芯
O

了
。
只
)
是
企

圖
想
要
建
立
一
套
標
準
化
的
給
薪
制
度
。
因
此
，

為
了
某
些
過
高
或
者
過
低
的
給
薪
現
象
，
而
特
別

制
定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。
有
關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
的
內
容
相
當
的
繁
瑣
，
但
是
，
其
基
本
的
原
則
是

.• 

「
將
部
分
營
業
的
利
潤
從
企
業
主
轉
移
到
勞

工
集
體
的
身
上
。
亦
即
，
有
部
分
的
盈
利
是
被
提

撥
出
來
的
。
不
過
，
這
一
筆
錢
還
是
存
放
在
公
司

裡
'
並
成
為
勞
工
褔
利
的
基
金
。
」

(
3旦
告
。
三

H

S
∞

H
E
3
 

顯
然
，
對
間
的
立3
1
〉
3
已
有
的
。
3

來
說
，
上
述

三
主
已
穹
的
提
議
，
至
少
可
以
作
為
左
翼
政
府
政

策
對
應
的
一
種
手
段
，
以
便
於
形
成
勞
工
集
體
的

抗
爭
權
，
藉
而
影
響
若
干
經
濟
事
務
的
決
策
。
換

言
之
，
它
可
以
達
到
「
投
資
職
能
」
社
會
化
的
目

的
，
終
極
地
說
，
也
可
以
化
解
「
褔
利
資
本
主
義

」
的
發
展
限
制
，
而
一
舉
邁
向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的

建
制
設
計
。
G
Z
B
s
r
巴
討

H
E
S
)

不
過
，
閃
的
立3
1

〉
旦
有
的
雪
的
論
述
，
還
是

有
幾
項
內
在
性
的
困
境

.. 

一
、
他
可
能
過
於
低
估
經
濟
產
出
的
「
國
際

化
」
與
「
全
球
性
」
所
帶
來
對
資
本
力
量
的
影
響

。
換
言
之
，
這
種
擴
張
後
的
經
濟
力
量
可
能
遠
大

於
勞
工
集
體
的
力
量
。
或
者
說
，
經
濟
力
量
已
經

呈
現
國
際
化
變
動
的
趨
向
，
但
是
勞
工
運
動
以
及

所
謂
社
會
公
民
權
益
的
抗
爭
，
則
仍
然
還
是
停
留

在
一
國
之
內
的
發
展
模
態
。
連
帶
地
，
同
的
立3
。
l

〉
E
m
可
m
g

對
於
私
人
資
本
(
家
)
的
抗
拒
，
也
是

過
於
保
守
、
樂
觀
。

二
、
間
的
立
志l〉
星
的
3
3

固
然
指
出
「
福
利

國
家
」
階
級
結
構
的
變
化
|
改
變
以
往
以
勞
動
工

人
為
主
的
階
級
基
石
與
階
級
利
益
。
但
是
，

叮
叮
」3
0
l〉
E
m

可
的
。
三
若
干
的
預
測
也
不
盡
然
是
可

信
的
。
像
是

.. 

付
假
設
新
興
的
白
領
階
級
適
用
於
「
受
薪
者
基

金
」
。
顯
然
，
對
於
階
級
的
區
桶
，
凹
的
立
3
。l

〉
3
丘
的
可
凹
的3
、
還
是
停
留
在
「
有
產
|
無
產
」
傳

統
式
的
二
分
法
，
而
忽
略
新
興
「
公
部
門
|

私
部
門
」
階
級
區
隔
的
客
觀
事
實
。

口
同
的2
3
l
〉
旦
的
可
的
。3
的
分
析
中
，
並
沒
有
將

工
會
與
資
方
雙
方
實
際
的
政
治
性
磕
商
過
程
(

3
了
立

g
J
E
S

可
」
3
0
)考
量
進
來
，
而
只

是
將
『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的
問
題
想
像
是
純
粹

「
技
術
性
」
的
問
題

2
2

至
古
巴
\

丘
立
。
」
的
汁
的
且
可
心
汁
。
電
)
。
同
時
，
對
於
這

種
資
金
提
撥
的
方
式
，
所
可
能
造
成
對
資
本

(
家
)
的
傷
害
，
閃
的
立3l
〉
旱
的
勻
的2

的
預

估
也
是
過
於
樂
觀
。
因
而
，
自
然
也
顯
現
出

一
種
經
濟
成
長
的
樂
觀
主
義
。

們
開
「
誰
能
真
正
代
表
整
個
社
會
的
利
益
?
」

顯
然
這
也
是
內
的
立
志l〉
互
ω
可
m
m
3
要
思
考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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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。
雖
然
勞
動
階
級
出
現
所
謂
「
普
羅
階

級
化
」
(
耳
o
d
g
立
生
」
N
Z
」
0
3
)的
情
形
，

但
是
，
卻
還
有
許
多
人
被
排
除
在
受
薪
勞
動

階
級
以
外
。
因
而
，
或
許
，
新
的
「
社
會
主

義
」
的
解
放
政
策
應
該
是
要
超
越
受
薪
階
級

，
同
時
，
也
要
超
越
「
成
長
」
、
「
安
全
」

與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界
面
。
(
O
Z
F
皂
白
示

倒
另
外
，
這
項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制
度
與
整
個

經
濟
成
長
之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，
也
有
待
進
一

步
的
廓
清
。
除
了
避
免
對
經
濟
成
長
抱
持
過

度
的
樂
觀
以
外
，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本
身
的

發
展
也
有
其
自
我
的
侷
限
性
。
或
者
說
，
當

我
們
過
於
強
調
「
受
薪
者
基
金
」
時
，
同
時
﹒

'
也
凸
顯
出
對
其
它
議
題
的
模
糊
與
忽
略l

像
是
環
保
、
婦
女
政
策
等
。
(
「
心
的
了3
丘

C
叮
叮
U
F
H
C∞U
N
)

制
最
後
，
近
來
客
觀
的
歷
史
事
實
，
更
是
對

m
m
E
3
i〉
旦
的
可
m
m
3觀
點
最
大
的
挑
戰
。
這

其
中
包
括
有

.. 

對
「
綠
黨
」
(
付
了
。
可
。
巾
3
的
)

的
擁
護
、
嚴
重
的
失
業
現
象
、
薪
資
穩
定
的

瓦
解
以
及
「
延
期
償
付
」

(
3
o
z
g立
宣
)

等
問
題
。
(
「
印
的
了ωE
C
叮
叮
于
巴
巴
)

總
之
，
凹
的
立
志l
〉
呈
的
「
的
雪
若
干
的
預
設
，

像
是
認
為
左
翼
政
府
對
經
濟
成
長
、
充
分
就
業
以

及
薪
資
階
級
利
益
同
一
性
等
等
的
信
念
，
更
是
其

理
論
後
續
發
展
的
限
制
所
在
|
這
也
使
得
他
對
於

八
0
年
代
經
濟
危
機
以
及
新
興
社
會
運
動
的
預
言

，
遭
到
莫
大
的
挑
戰
。
或
者
更
直
接
的
說
，
客
觀

的
社
會
發
展
事
實
，
使
得
試
圖
在
代
議
民
主
體
制

內
，
朝
向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變
遷
的
努
力
，
遭
受
到

最
無
情
的
打
擊
!

代
結
論

一
般
性
的
指
稱
都
論
述
說
:
現
行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的
建
制
設
計
，
會
因
為
下
列
幾
項
的
客
觀
事

實
，
而
面
臨
到
轉
化
易
幟
2
3
3
的
咐
。
三
民
」
0
3
)

的
危
機.. 一

、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建
制
與
「
市
場
經
濟

」
的
運
作
，
長
期
以
來
存
在
的
不
相
容
。

一
一
、
國
際
政
治
、
經
濟
環
境
的
改
變
，
導
致

對
以
往
勞
、
資
之
間
承
諾
的
破
壞
。

三
、
階
級
結
構
以
及
消
費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使

得
以
往
中
產
、
勞
動
階
級
對
於
爭
取
公
共
財
貨
的

聯
盟
關
係
'
出
現
破
裂
。

四
、
階
級
結
構
以
及
消
費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山
叫

使
得
以
往
階
級
凝
聚
的
整
合
行
動
，
產
生
變
化
。

五
、
強
調
成
長
取
向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與
追

求
個
人
、
社
會
真
正
福
祉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'
彼 此

之
間
也
互
不
相
容
。

本
文
正
是
試
著
對
以
上
的
各
項
宣
稱
作
進
一

步
的
思
考
，
三
井
面
我
們
試
圖
指
陳
出
來
上
述
的

宣
稱
可
能
是
出
自
於
對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甘
心
質
與

歷
史
的
誤
解
;
另
一
方
面
則
是
強
調
上
面
的
宣
稱

對
於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福
利
國
家
政
府
的
意
義
性
l

|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本
身
自
我
的
調
適
以
及
未
來
發

展
的
契
機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博
士

班
研
究
生
)

附
註註一:

公民權內涵的演變:

社會權

發韌時期

界範標準
量度項目

民權

十八世紀
人身自由

言論、思想的

自由以及接受

公平司法審判

的權利。

→單線、累積性的

二十世紀
社會福利

自由受教、年
金、健康照護

政治權

十九世紀
政治自由

選舉與被選舉
權的權利。

資料來跟: Marshall (1963) : pp70-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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